
 

第一頁 

裝 

訂 

線 

同德高級中等學校 109學年度 

高中部寒假課業輔導補充辦法 

壹、目的：為利高中部學生強化課業，爰辦理加強國文、英文及數學等能力，

增進學生學習態度、深度與效果，培養學生學習信心與提升競爭

優勢。 

貳、實施內容： 

一、開課科目： 

    國文、英文、數學及自然科目。     

二、開課日期、節數及費用 

    1. 開課日期：110/01/20(三)~01/28(四)，共計 6 天總計 40 節。

〈110/01/22(五)不上課〉 

    2. 開課節數：每日 7節，6天共 40節。〈2節導師時間〉 

    3.上課時間：每日上午 8：10 ─ 15：40。 

    4.收費：$2,120  另加計校車費、住宿費。 

    三、作息時間：與平常日作息同。 

  四、團體規範 

 1. 請導師於第一次上課日早自習選出輔導期間班級幹部的指派班長 

   、副班長、學藝股長三位幹部，以利暑輔期間各班班務之運作， 

   另座位之安排，由導師事先協助處理。 

  2. 到校時間：與平時到校時間相同。 

 3. 出缺勤：寒輔期間違反校規，併入 109學年下學期獎懲考核。 

   4. 請假流程 

家長電話與原班導師確認→同學填妥請假單→請導師或代

理導師核簽→教官核簽)。（未經程序得不予准假）。 

寒假課輔，學生心情難免較放鬆，煩請各班導師加強點名、學生

管控及心理輔導。 

   5. 住宿：住宿學生須向生輔組申請登記，並遵守相關規定。 

   6. 午餐：寒假課輔期間，午餐向合作社購買，不得向外訂購。 

   7. 服裝：班級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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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獎懲： 

     (1)全勤參加寒假課輔者，嘉奬乙次獎勵。 

     (2)輔導期間學習積極認真、成績進步，經任課教師簽請，予以敘 

     獎鼓勵。 

     (3)違反校規者議處，並列入 109學年下學期缺曠獎懲考核。 

   9. 環境打掃: 參加班級需負責學校環境打掃，請體衛組規劃。 

五、中途退出同學：非特殊原因，不予退費，退費以上課節數計算，部分

時間參加者不予退費。 

參、本要點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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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高中部寒假課業輔導各單位配合事項 

一、教務處 

    (一)、高中部、國文、英文及數學科召集人 

  1、期末教學研究會時協助開課科目班級任課教師。 

  2、期末教學研究會時協助開學後測驗命題教師名單。 

(二)、安排巡堂。 

二、學務處 

(一)、各班導師協助 

1、前置作業 

(1)收回家長同意書。 

(2)預選下學年度班級幹部(尤其是班長、副班長、學藝股長)。 

2、輔導課期間 

(1)需參加早自習(第一節就開始正常上課)。 

(2)協助學生正常的出缺席、請假事宜（確實要求學生不要任意請

假）。 

(3)輔導課結束，協助三天內清理全勤學生名單，擲交教務處簽請奬

勵。 

(二)、體衛組 

安排各班的整潔區域，確實要求學生整潔工作 

(三)、教官室 

1.前置作業 

調查遠地學生住宿的需求及訂定收費標準。 

2.輔導課期間 

(1)安排值星教官，協助路隊維持、早修、午休的秩序及生活常規 

(2)協助學生請假相關作業，確實管理學生出缺勤的登錄。 

三、總務處、會計、人事 

(一)、會計室：經費收支之審核及帳務處理。 

(二)、人事室：課輔期間教師差假。 

(三)、總務處： 

   1. 出納組：課輔費之收取及鐘點費發放。 

   2. 校車組：依學生搭乘校車需求訂定收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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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德高中 109 學年度寒假課業輔導家長同意書  

各位家長您好： 

本校在各位家長的支持及協助下，將於寒假期間為孩子加強課業，期能在未

來的各項測驗中，孩子能有最佳的表現。今年學校老師仍秉持用心的態度，

預計於 110 年 01 月 20 日(三)至 01 月 28 日(四)〈01/22(五)不上課〉辦理寒

假課業輔導，希望各位家長能鼓勵孩子踴躍參加，讓孩子能提早做好升學準

備，養成良好的讀書習慣。 

109學年度寒假課業輔導規劃如下： 

1、上課日期：110年 01月 20日(三)至 01月 28日(四)，共計 6天 40節。

〈01/22(五)不上課〉 

2、收費：課業輔導課費用$2,120（共 40 節課) 住宿費、校車費(依寒假

校車路線付費)。 

3、每日作息：(1)7:30早修。(2)8:10~15:40每天上課七節。 

另外，有關孩子課輔期間的生活作息、請假等事宜與平時上課相同，學校

為了提昇孩子未來競爭力考量，期待各位家長，給學校最大支持，再次感謝

各位家長，謝謝！ 

同德高中教務處        敬上 

----------------------請沿虛線剪下於 12/28(一)繳回教學組----------------------- 

同德家商 109 學年度寒假課業輔導須知及家長同意書回條  

班級：                 座號：           姓名： 

到校方式：□ 住宿  □ 校車 (寒假校車路線為        線        站) 

          □ 其他（請註明如騎腳踏車、家長接送等…） 

□ 無法參加寒假課業輔導 

家長簽章：                聯絡電話：(H)              手機 

導師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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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同德家商 109 學年度寒假課業輔導學生須知  

一、開課時間：110年 01月 20日(三)至 01月 28日(四)〈01/22(五)不上課〉，

共計 6天 40節。 

二、上課時間：每日上午 8：10~15:40 

三、評量：寒假課程評量於下學期開學一週內，由教務處統一辦理。 

四、生活常規 

1、到校時間：與平時到校時間相同(7：30~8：10早自習或升旗)。 

2、出缺勤：與平日上課相同，違反校規併入 109學年下學期獎懲考核。 

3、住宿：住宿生如於課輔期間需要住宿，請於調查表填寫清楚，由教

學組統一繳交名單於生輔組。 

4、用餐：寒假課輔期間和平常日相同。 

5、服裝：全班統一。 

6、獎懲：全勤參加寒假課輔者，嘉奬乙次獎勵。 

輔導期間學習積極認真、成績進步，經任課教師簽請，予

以敘獎鼓勵。 

違反校規者議處，並列入 109學年下學期獎懲考核 

7、環境打掃：同學需每天進行教室環境及外掃區整潔工作。 

五、輔導課作息時間表 

早自習或升旗 第 1節 第 2節 第 3節 第 4節 

7:30~8:10 8:10~9:00 9:10~10:00 10:10~11:00 11:10~12:00 

午餐 午休 第 5節 第 6節 第 7節 

12:00~12:25 12:25~12:45 12:50~13:40 13:50~14:40 14:50~15:40 

六、中途退出：非特殊原因，不予退費，退費則以上課節數計算，部分時間

參加者不予退費。 

七、繳費： 

1、所有費用請於 110/01/08(五)前由導師將費用收齊統一交至出納組 

2、非特殊因素，繳費確定參加後將不再退費。  



 

第六頁 

裝 

訂 

線 

同德高級中等學校一○九學年度     寒假課業輔導教學進度表 

適用班級： 編寫教師： 老師 

 會編教師： 老師 

每週 

時數 
 

科目 

名稱 
 

教材 
名稱 

 作者  
出版 
書局 

 

週次 日期 章節 
頁數 

教材章節名稱 教學（行為）目標 作業 備註 
起 訖 

一 01/20~1/21 第  章第 節       

二 01/25~01/28 第  章第 節       

三  第  章第 節       

四  第  章第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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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 

修正日期：民國 109 年 10 月 30 日 

發文字號：臺教國署高字第 1090121708B號 令 

法規體系：國民及學前教育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提升教育部主管之高級 

  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校）在校學生學習興趣，增進學習效能，規範 

  學校辦理高級中等教育法第六十一條第三項課業輔導事項，特訂定本 

  要點。 

二、學校得於學期中或寒假、暑假辦理課業輔導，並由學生自由選擇參加 

  。 

        學校辦理前項課業輔導前，應訂定課業輔導實施計畫，於學校網站首 

  頁公告，並運用多元管道，向學生及家長說明；其計畫內容，應包括 

  課業輔導實施內容、上課期程、時間安排及收費規定。 

三、前點課業輔導實施內容，包括課業複習及相關補充課程。 

        前項課業複習及相關補充課程，不得提前講授各該科目教學進度表所 

  定之課程內容。 

四、學校於學期中辦理之課業輔導，應就課程綱要所定每週三十五節課程 

  外，安排於每日科目課程、團體活動時間及彈性學習時間之後；其結 

  束時間，不得逾十七時三十分。 

        前項課業輔導，每週不得逾五日，且不得於國定假日及例假日實施。 

        寒假課業輔導，總計不得逾四十節；暑假課業輔導，總計不得逾一百 

  二十節。 

五、學校向參加課業輔導之學生，收取課業輔導費之數額、收費及退費程 

  序，應依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及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 

  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辦理。 

六、學校公告課業輔導實施計畫後，應檢附課業輔導實施計畫及家長同意 

  書，通知學生家長，徵詢學生參加之意願；經家長同意後，學校始得 

  收取課業輔導費。 

七、學生參加課業輔導，每班最高以四十五人為原則。 

八、學校辦理課業輔導，應注意學生之安全，並依學校之常規管理；學校 

  應加強學生之生活輔導。 

九、課業輔導費支用項目及基準如下： 

  (一)  教師鐘點費：得於新臺幣四百元至五百五十元額度內核實支給， 

    其支用不得低於所收費用總額百分之八十；其低於百分之八十者 

    ，賸餘款應發還學生。 

  (二)  教學活動業務費：得支用於支援教學活動之業務費、教材印製或 

    購買費、材料費、學生獎勵金、行政管理及加班費，其支用不得 

    逾所收費用總額百分之二十；賸餘款得滾存作為改善學校基本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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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或充實教學設備之用。 

        前項支用項目之用途，學校不得另以其他名目，向學生收取費用。 

十、學校實施課業輔導，應依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實施正常 

  化檢核表（如附件），適時進行自我檢核，並於各該檢核項目發生後 

  二週內，公告於學校網站首頁。 

十一、學校得依本要點規定，自行擬訂補充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 

十二、本署得不定期至學校查核課業輔導辦理情形；學校違反本要點或其 

   他法令規定，經本署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國立學校，依 

   法規議處相關人員，私立學校，依私立學校法及其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 

 
 
 
 
 
 
 
 
 
 
 
 
 
 
 
 
 
 
 
 
 
 
 
 
 
 
 
 
 
 
 
 
 
 
 
 


